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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一音與古代樂譜的寄送*

張哲俊

[提　 要] 　 一字一音與一字多音是從宋代開始一直爭論的問題,當今學界的主流看法認為一字一

音是不存在的。 然而一字一音是古代文言與音符的基本關係,即使是今天也存在一字一音的歌曲,

因而沒有理由認為古代歌曲不是一字一音。 其實當今學者否定的不是一字一音,而是一音一拍或

均等時值。 由於學術界否定了一字一音,也就否定了一字一音的唐宋樂譜,以為一字一音只是歌奏

的備忘錄,實際歌奏的旋律需要樂人口耳相傳。 然而文獻記載根據寄送的樂譜,在沒有口耳相傳的

情況下可以歌奏出相同或相近的旋律,這說明簡單否定一字一音與均等時值是錯誤的。

[關鍵詞] 　 一字一音　 一音一拍　 均等時值　 寄送樂譜

[中圖分類號] I0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1 - 0140 - 10

一、一字一音的歷史實踐與可能性

樂府的辭樂關係是在樂歌、章解、字與音符和時值等三個大小不同單位層面上建立的,最小的

對應單位是漢字與音符、時值。 最小單位的對應關係是音樂文學基本原理的一部分,古今學者一直

討論不斷。 漢字與音符的關係無非三種:一是一字一音,二是一字多音,三是並用一字一音與一字

多音。 前兩種是基本關係,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 第三種結合了前兩種,並不改變前兩種的性質,
是最為常見的辭樂關係。 現今學術界常用的用語是一字一音,所謂的一字一音就是一個漢字對應

一個音符,一字多音就是一個漢字對應若干音符。 一字一音在古代文獻中主要是作為語言學用語

使用的,指一個字有一個發音。 古代文獻更常用的音樂文學用語是一字一聲,或一字一律、一言一

律等,聲、律與音都是指音符或音樂因素。 與此相近的用語還有一字一彈或一字數彈,這主要是用

於器樂曲,但與歌曲的一字一音與一字數音的意義基本相同。
一字一音是學術界爭議最大的問題:一種看法認為一字一音是古代雅樂的對應方式,主張堅守

一字一音,這種看法多見於古代文獻。 一種看法認為一字一音大可懷疑,不可能是實際歌奏的旋

律。 朱熹持這種看法,現代學者大多持這種看法。 《宋史》記載朱熹的說法:
 

《大戴禮》言:雅二十六篇,其八可歌,其八廢不可歌,本文頗有闕誤。 漢末杜夔傳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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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又加文王詩,皆古聲辭。 其後,新辭作

而舊曲遂廢。 唐開元鄉飲酒禮,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莫得聞。 此譜,相傳即開元

遺聲也。 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為此。 竊疑古樂有唱、有歎。 唱者,發歌

句也;和者,繼其聲也。 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 故漢、晉間舊曲既失其

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 如此譜直以一聲協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 又其以清聲為

調,似亦非古法。 然古聲既不可考,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佛,俟知樂者考焉。①

朱熹所說的“此譜”是《儀禮經傳通解》收錄的《風雅十二詩譜》,此譜為唐開元年間的雅樂樂

譜,均為一字一音。 朱熹以為一字一音並非古法,其理由有三:一是晉時雅樂四曲已經失傳,此譜的

一字一音當非古樂形式;二是如果先秦雅樂是一字一音,那麼《詩經》篇篇可歌;三是古樂不以清聲

為調。 清代李塨《小學稽業》卷五也否定了一字一音:“前儒律呂諸書及文廟樂,一字一音,或一字

首尾共幾音,字字如一,無清濁,無高下,無疾徐,無節奏,則從古未有是歌,未有是樂也。” ②李塨以

為自古以來不可能有這樣的音樂:沒有高下,沒有節奏,速度均衡,字字如一。 這就徹底否定了古譜

及其記載的旋律,看到一字一音的古譜之後確實極易產生一字一音難以成調的感覺,然而古譜的一

字一音並不等於“無高下”。
20 世紀以來現代學者持續關注這一問題,一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學者提及這一問題,但多是持

否定的看法。 許之衡以為:“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旁注工尺簡字譜,……或謂白石旁譜,皆屬一字

一音,宋人唱詞之法,當是如此。 愚細釋之,而疑不盡然也? 嘗考白石歷史,素以通雅樂名,著有

《大樂議》。 寧宗慶元中,又上書乞正雅樂。 其歌曲冠以所作《越九歌》十篇,每字旁注黃鐘律呂等

字。 附所作詞,注工尺簡字。 均是雅樂唱法,含有矯正時俗之意味,似非宋燕樂之唱法也。 白石旁

譜所注,疑用琴曲歌辭法? 故為一字一音者。 ……白石旁譜,當是有意矯俗而非隨俗者,似不用宋

燕樂法也。” ③許之衡對樂譜采取了謹慎的態度,以為樂譜是雅樂唱法,文獻記載的是燕樂唱法,這
就是既肯定了樂譜是雅樂歌唱旋律的記錄,同時也肯定燕樂歌唱的文獻記載是可靠的,這就等於既

肯定了一字一音的雅樂旋律,也肯定了一字多音的燕樂旋律。 然而問題在於兩個矛盾的信息來自

於同一本《白石道人歌曲》,《白石道人歌曲》不是雅樂,但記錄的是雅樂唱法,這種矛盾必然引起疑

惑。 許之衡以為這是以雅矯俗,以“一字一音”記譜法修正俗樂的一字多音。 然而許之衡的看法是

他的主觀分析,《白石道人歌曲》的一些特殊的符號,標記了時值與音符的變化,如果是“矯俗”,那
麼應當刪除標記一字多音的特殊符號。

夏承燾根據《白石道人歌曲》以為一字一音是無法理解的,這實際上就是否定了一字一音的真

實性:“姜譜音節首可疑者,即一字一音,不合當時樂歌之情狀也……而姜詞十七譜,《越九歌》與

《朱子十二詩譜》,皆一字一音。 此甚不可解者。” ④夏承燾以為《白石道人歌曲》與《風雅十二詩譜》
都是一字一音,與當時歌唱的實際狀態不合,這就是說樂譜記錄的並不是實際歌唱的旋律。⑤任中

敏深入地研究了一字一音,亦反對一字一音:“蓋古樂所謂一字一律,亦僅限於譜之體如此,並不限

於聲之用為然……近人面對宋譜,如《樂府大全集》、《白石道人歌曲》等,獨不能有同一觸悟,反堅

信詞樂一字一聲便了,何歟? 推熹(指朱熹)之疑,宋譜之一字一聲,亦體式而已,非所以限其用。” ⑥

任中敏以為一字一音是樂譜的一般體式,並不表明樂人就是按照樂譜歌奏,歌奏時需要在一字一音

的基礎上再度創作。 任中敏以為:
《樂府大全》所傳數調皆俗樂耳。 其旁譜所以皆簡作一字一聲者,殆因篤於古制,以

雅被俗,每曲但示主腔與正板而已;若詳具細腔、贈板之全聲,轉成樂工歌伎之掌中珍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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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輕示人。 師弟之間,甚且全憑口授熟記,不落書面。⑦

一字一音是主腔與正板,只記錄了骨幹音與第一拍,實際歌唱時還需要細化和豐富,要增加音

符與節奏。 樂工歌唱的細腔與贈板是口耳相傳,不記錄於樂譜。 近來有青年學者的論文重申了這

一看法,以為一字一音只是記錄了骨幹音,⑧並不是實際歌唱的旋律,否定了一字一音。 項陽引用

和評述馮潔軒的看法時以為:“他從來不認為古人會那麼蠢,將祭祀所用、為神奏樂搞得毫無韻律

和音樂之美感,如此才是雅樂。 斯言如是。 誠哉!” ⑨宋代樂譜記錄的旋律毫無韻律與美感,因而無

法使人相信如實記錄了實際歌唱的旋律。
否定一字一音是主流看法,但也有為數不多的學者肯定了一字一音。 詞學家趙尊嶽以為:

姜白石旁譜,一字一律,兼具折掣記注。 ……夫詞樂以一字一律為定制,而歌者行之

以折掣,以致再增多律字者,實起於北宋。 追南宋諸家更暢言折掣而不諱,是宋時已大行

變體之法矣。 然當時所贈益者,當必不過一律,至南曲始有一字十餘律以成其所謂腔音

者。 今即循此制,以讀樂譜,緣知一字一律及間增一律者為宋詞樂,合於宋人歌詞之法。⑩

趙尊嶽的看法主要有三點:一是認為一字一音是定制,樂譜的一字一音就是實際歌唱的旋律。 二

是認為北宋之前都是一字一音,沒有增律,宋代樂譜幾乎皆為一字一音是正常的。 三是北宋開始在一

字一音基礎上增加一音,至多是一字二音。 趙尊嶽所說的折、掣等特殊符號就是任中敏所說的豐富聲

腔,是在一字一音的基礎上增加的裝飾音,這樣在一個字音之內旋律出現了起伏揚抑的變化。 林萃青

以為一字一音是宋代雅樂特有的辭樂關係:“一字一音的獨特風格是戰略性的。 南宋統治者在帝王的

祭壇和神殿中使用鐘磐以及其他古老樂器演奏雅樂,是有意識地制造和渲染該皇權音樂與眾不同的

特質。 它的意識形態就是試圖以一字一音的風格‘效仿’古代音樂;它獨特的歌聲與樂器演奏是當時

臨安市民難以用他們可以運作的有限的樂人和樂器所能模仿的。 雅樂的古樸的樂音及應用是被護衛

着的宮廷特權———未經授權的雅樂制作和演出會被立刻禁止和審訊。 與此同時,雅樂一字一音的風

格,不容易上口的旋律以及簡短的音節也很難被當時的臨安市民運用到其私人或公共的宴饗及娛樂

活動中。”林萃青以為一字一音怪異獨特,不易上口,也不易於私人或公共的場合,只能用於特別的

祭祀儀式,其目的是不讓普通民眾模仿,一字一音專屬於南宋雅樂。 然而《白石道人歌曲》以及《願成

雙》顯然不是雅樂,此類俗樂並不需要用於祭祀儀式,但基本上就是一字一音。
否定或肯定一字一音都存在一定的問題,否定一字一音的理由主要是一字一音難以成樂,不能

形成優美動聽的旋律。 這種說法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一字一音是否能夠成樂,不能靠直覺判斷,這
個問題需要實證文獻和歌奏實驗。 遺憾的是堅持這一說法的學者即使提供了文獻,也沒有細致地

研究。 二是應當了解一字一音的美學要求是什麼。 大多的學者在否定一字一音之前,已將優美動

聽作為了默認條件,然而優美動聽是否可以作為一字一音的默認條件,是需要研究和證明的,不是

不證自明的。 如果一字一音主要用於祭祀儀式,那麼其目的未必就是優美動聽,也未必為了防止模

仿,而是儀式性。 按照今人的想法,儀式性並不排斥優美動聽,儀式與優美並不衝突。 但這是現代

人的看法,重要的是先秦以來古人的認識,先秦以來一直到北宋之前,雅鄭對立就是優美與寡淡的

對立,至少可以肯定使人昏昏欲睡的雅樂應當不是優美動聽的音樂。
否定一字一音的主要理由是無法形成優美動聽的歌唱旋律,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分為兩個層面:

一是理論層面上一字一音是否具有歌唱性與旋律性的問題;二是在歷史事實層面上是否確實存在

過一字一音,是需要借助歷史文獻來探索的問題。 在理論層面上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困難,只要能夠

找到一字一音的歌曲,就可以明白一字一音能否成立。 一字一音的古譜已在前文例舉,這種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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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的直覺就是無法歌唱。 其實不少動聽的流行歌曲就是采用了一字一音的辭樂關係,其特徵是

歌唱性強,具有着優美動聽、感人至深的旋律。
《信天遊》是曾經唱紅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是西北風民歌的代表性歌曲。 這首歌曲以陝北民

歌特徵的旋律表現了對家鄉黃土地的深摯情感,一種無以抑制的衝動和情感,猛烈撞擊着心靈,回
蕩在胸膛,使人深陷其中,難以自拔。 不少的歌手翻唱過這首歌曲,也是卡拉 OK 歌廳經常歌唱的

歌曲之一。 此歌基本是一字一音的歌曲,除了個別字之外,幾乎所有的字只有一個音符,一字多音

也在一字一音的基礎上稍有變化。 一字多音的字有“我低頭”的“低”字,有 65 兩個音符。 “追逐流

逝的歲月”的“歲”字也是一字多音,對應的音符是 2
 

16,下行旋律與“歲”字的聲調吻合。 “花又

落”的“落”字對應的旋律 42
 

21
 

6,也是與“落”字的聲調相合。 一字一音與一字多音並用是當今歌

曲最常用的辭樂關係,但《信天遊》基本上是一字一音,只是個別字一字多音。 一字多音太少,如果

刪除,雖然不如有一字多音美聽,但也不至於完全無法成樂。 一字一音可以創作出優美動聽的旋

律,並不是優美旋律的障礙,二者之間並不存在矛盾。 下面比較一下《信天遊》與《白石道人歌曲》
的[醉吟商小品] ,看看二者之間究竟存在多大的差異,據此來判斷《白石道人歌曲》的一字一音

是否為不能歌唱的原因。
這首[醉吟商小品]是楊蔭瀏譯解的樂譜,基本是一字一音,除了正、啼、金、解四個字有裝飾

音,一個字對應了兩個音符,其他的字都是只有一個音符。 [醉吟商小品]與《信天遊》的旋律完全

不同,但辭樂關係類似,基本是一字一音,在此基礎上稍有變化。 [醉吟商小品]的一字多音都是裝

飾音,至多是一字二音。 《信天遊》的一字多音是旋律的正式音符,一字多音的形態更為複雜,有一

字二音、三音、五音。 不管[醉吟商小品]的旋律是否能夠成樂,從辭樂關係的角度來說,《信天遊》
是旋律優美的歌曲,就沒有理由認為[醉吟商小品]就不能成為音樂。 歌唱《信天遊》並不需要改動

樂譜的旋律,不需要再度創作,完全可以按照原譜歌唱。 [醉吟商小品]與《信天遊》的辭樂關係沒

有什麼不同,也應當是不需要樂人的再度創作。
與一字一音關係最為密切的是雅樂,雅樂是國家祭祀儀式的核心部分,這不只是音樂問題,其實

也是政治問題。 由於雅樂的重要性,清代曾做過一字一音的實驗,看看是否能夠成樂。 乾隆皇帝命審

定雅樂,其中包括了三個部分:一是審訂《律呂正義》;二是試奏一字一音的音樂,看看是否難以成樂,
這也就是實驗;三是區別明代以來所謂古樂與真正古樂的差異。 審訂和實驗的結果發現一字一音能

夠成樂,具有典雅莊重的風格,因而用在了朝會大典。 據記載,乾隆曰:“蓋古樂皆主一字一音,如‘關
關雎鳩’、‘文王在上’等詩詠歌時自應以一字一音,庶幾合‘聲依永,律和聲’之義,若朱載堉所注歌詩

音章譜,每一字下輒用五、六、工等字,試以五音分注,未免一字下而有數音,又援雅而入繁靡也……且

如殿陛所奏中和韶樂,從前未免沿明季陋習,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數音者,聽之殊與俗樂相近。 經朕特

加釐正,俾一字各還一音,目今朝會大典,鐘簴鏗鐄,備極莊雅,業經載入《律呂正義》,彰彰可考,獨不

可融洽貫通乎? 着交管理樂部算法館之皇六子永瑢及德保、鄒奕孝、喜常,會同精核朱載堉所著此書,
分門別類,務將《樂律全書》較《律呂正義》疏漏歧誤之處,分列各條,公同詳晰訂證。”清朝還原的一

字一音是否就是上古雅樂的形態尚有疑問,但完全可以證明一字一音並非不成旋律。
清人一字一音的實驗是以元代樂譜為據,清王坦認為元代樂譜可靠:“《樂記》稱清廟之瑟朱弦

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一倡者,一鼓也。 三歎者,三人歌以和也。 遺者,餘也。 不引而使

長,故有餘音。 古琴瑟一字一彈,茲為確據。 《儀禮經傳通解》載趙彥肅所傳《古雅頌十二詩譜》,皆
字旁注某律某呂,並無指法,是即一字一彈之舊律。 朱子頗疑其不能成聲,然姜夔《白石詞集》,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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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旁皆注節拍,而所附《琴譜》亦惟注律呂,與趙彥肅譜同。 夔固精於音者也。 熊朋來《瑟譜》因趙

彥肅譜而廣之,但於律呂旁添工尺字,亦無指法。 《元史》稱其善鼓瑟,是未嘗不成聲也。 然則朱子

疑一字一彈之不成聲,殆考之未審歟? 今詳著其由,俾世知今之《琴譜》無論有詞無詞,所講指法,
皆俗調,非古樂也。 (謹案:此條原文泥笙詩無詞之說,誤以無詞之譜為是。 又拘於俗工指法,誤疑

一字一彈之不成聲。 不知欽定中和韶樂,正一字一彈,全遵古制。 而《御題朱載堉樂書》諸篇於古

樂、俗樂,尤剖析詳明。 謹推衍聖訓,為改正其文,俾後世無惑焉。)” 元代趙彥肅與熊朋來的《瑟

譜》只有律呂,沒有指法,認定是一字一音。 指法與音符的對應關係是一字一彈或一字多彈,一字

多彈只能是一字多音。 《元史》還稱讚一字一彈的音樂,說明一字一音並非不成聲,文獻記載與實

驗結果是相合的。 一字一音的要求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宋史》記錄了楊傑的奏文:
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 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

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 請節其煩聲,以
一聲歌一言。 且詩言人志,詠以為歌。 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和聲。

《宋史》的記載傳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信息:一是證明一字一音確實存在,樂譜的一字一音就

是當時歌唱的實際旋律。 《宋史》的記載與樂譜的一字一音完全吻合,這證明樂譜並非僅僅記錄了

骨幹音的備忘錄。 二是一字一音是北宋的主要辭樂關係,雖然已經出現了一言使用數律,但楊傑認

為這是不正常的關係。 現今學者認為樂譜記錄的一字一音不是歌唱的實際旋律,其根據是現今樂

譜與一般的辭樂關係。 但從唐宋到現在,辭樂關係完全可能發生過變化,不能以現今歌曲的一般辭

樂關係來判斷唐宋的詞樂關係,必須根據宋代文獻來解讀宋代樂譜。
《信天遊》、[醉吟商小品]與清代的雅樂實驗,在理論層面上證明一字一音是可能的,甚至可以創

作出優美的流行歌曲。 古代漢語以單音節字詞為主,一字一音是最自然的辭樂關係,也是古今歌曲的

基本辭樂關係。 比較《信天遊》與唐宋古譜,就會發現二者的不同不在於一字一音,而是在於一字一音

與一字一音一拍。 《信天遊》基本是一字一音,但不是一字一音一拍,節奏比較複雜多變,並不是只有

時值相同的均等節奏。 唐宋古譜基本都是一字一音一拍,只有時值相同的均等節奏,這是二者的最大

不同。 這說明問題不在於一字一音,而在於一字一音一拍,一字一音都是一拍,四分音符,沒有其他時

值,這就成了問題。 音符的時值必須長短不齊,才能構成節奏。 節奏是構成旋律的基本因素,音符高

低與節奏疾緩必須結合,才能夠形成旋律。 沒有節奏的音樂是不存在的,這就是很多文人學者否定一

字一音的真正原因。 然而文人學者將一字一音與一音一拍混為一談,否定的是一字一音,而不是一音

一拍,否定的內容與對象沒有統一。

二、口耳相傳與寄送樂譜的意義

既然問題不在於一字一音,而是在於一字一音一拍,那麼應當研究一字一音一拍的問題。 一些

音樂史家意識到了一字一音與一音一拍的不同,因而不是否定一字一音,而是否定了一音一拍。 楊

蔭瀏、陰法魯以為:“一字一拍,則呆板無味。 詞曲音樂,即使散板,也都是長短參差,決無一字一拍

之理。” 楊蔭瀏、陰法魯明確否定了一音一拍,原因是一音一拍不能形成旋律。 散板最為自由,但
同樣也是一音一拍,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吳梅以為古譜只是記錄了旋律的大概,細微部分沒有載於

樂譜,節奏需要樂人口耳相傳,也是需要樂人自由創作:
制譜之法,最不易說明,緣細微曲折之處,非口授不明。 自來文人,但知填詞,不知訂

譜,往往脫稿後,付優人樂師,為之點拍而己,反就樂師學歌,於是自己新詞,轉向他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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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不亦可笑之極乎? 故陰陽不分,總不能與語訂譜之道也。

細微曲折之處包括了點拍,點拍就是樂人創作節奏,這是樂人二度創作的部分。 文人沒有能力

創作節奏,因而需要向樂人學習自己新詞的旋律,從而陷入了極其可笑的境地。 吳梅的說法可以得

到古代文獻的證明,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拍板本無譜,明皇遣黃幡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以

進。 上問其故,對曰:‘但有耳道,無節奏也。’” 此意是說節奏不入樂譜,樂人需要用兩個耳朵聽辯

與傳承。 節奏是由樂人來點定的,元稹《何滿子歌》:“何滿能歌能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 ……便

將何滿為曲名,御譜親題樂府纂。 魚家入內本領絕,葉氏有年聲氣短。 自外徒煩記得詞,點拍才成

巳誇誕。” 元稹的詩歌亦記載樂人點拍,但無一字一音之外還要增加其他音符的記載。 這種傳統

一直延續到明代,朱載堉記載:“臣父曰:‘定弦乃琴家先務,而其節奏人各不同,率皆口傳,不編入

譜。 俗士輕易之,而不以為事,殊不知定弦、和弦此二者,即古所謂操縵者也。’” 上述文獻很好地

解釋了古譜沒有記錄節拍的原因:一是節奏由樂人二度創作,因人而異;二是節奏只能口耳相傳,沒
有口耳相傳,就無法了解節奏。

表面看來樂人點拍並口耳相傳是可以理解的,但這裡並非沒有問題:節奏是旋律的一部分,如
果節奏因樂人而異,旋律必然不同,那麼如何能夠認定是同一首歌曲呢? 保證一首歌曲旋律的同一

性也是音樂文學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如果點拍因人而異,如何能夠保持旋律的同一性呢? 宋王灼

《碧雞漫志》記載了沒有口耳相傳也能了解旋律與節奏之事,這一記載與樂人口耳相傳節奏的說法

完全不同。
《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 德宗時使湖南道,經全州,守張樂燕之,執杯索

《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 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為杖樂工。 復行

酒。 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為唱徹,眾已盡記,於是終席動此曲。 封既行,
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 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 倡優作襤褸數婦

人,抱男女筐筥,歌《麥秀兩岐》之詞,敘其拾麥勤苦之由。 封面如死灰,歸過全州,不復言

矣。”今世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鐘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同。

全州太守將《麥秀兩岐曲》記為樂譜,郵送給潭州牧,全州太守與潭州牧及其樂人之間沒有口

耳相傳。 但是潭州倡優根據樂譜歌唱了《麥秀兩岐曲》,而且是封舜臣唱過的《麥秀兩岐曲》的旋

律,因而封舜臣內心緊張,“面如死灰”。 封舜臣聽到潭州倡優歌唱的《麥秀兩岐曲》旋律,就明白潭

州牧已經知道了他在全州燕席上杖打樂工的惡行。 事實上全州太守在郵寄的信中不只是寄了樂

譜,還“言封燕席事”,這正是封舜臣恐懼的原因。 封舜臣“面如死灰”的原因似乎還可以理解為潭

州“倡優作襤褸數婦人,抱男女筐筥”,然而倡優扮作襤褸婦人,沒有任何針對性,封舜臣不會因此

“面如土灰”。 這條文獻記載的最重要信息是在沒有口耳相傳的情況下,潭州倡優歌唱了《麥秀兩

岐曲》的旋律,而且與封舜臣唱過的旋律相同或相近。 按照唐宋樂譜的一般形態與口耳相傳的習

慣,潭州倡優僅僅依據樂譜是無法唱出封舜臣唱過的旋律,但事實是潭州倡優唱出了相同或相似的

《麥秀兩岐曲》。 這說明先行研究對唐宋樂譜的理解並不完整,其中必然暗含着比一字一音更多的

信息。 寄譜之事還見於宋朱勝非《紺珠集》:“沈翹翹,文宗時(在位 826~840),宮人有白玉方響,以
犀為椎,以紫檀為架。 後出宮歸秦氏。 秦出,翹制曲以寄之,名曰[憶秦郎]。” 宋曾慥編《類說》卷

二十九《麗情集》、元陶宗儀編《說郛》卷七十八下元《青樓集》亦有記載,內容相同。 樂譜只記錄了

骨幹音,又沒有記錄節奏,這樣的樂譜喪失了樂譜的意義,因而寄譜毫無意義。 但仍然有人寄譜,說
明根據樂譜能夠還原出旋律,否則就不會寄譜。。 元熊朋來認為樂譜的意義就是能夠按譜求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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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為《瑟譜》,先之以風雅頌,仍以雅律、通俗譜,使肄者可按譜而求聲,並附釋奠樂章,而補定其

譜。” 一般來說樂譜的意義在於記錄旋律與歌辭,能夠按照樂譜可以歌奏。 為了這一目的,熊朋來

編制了《瑟譜》。 熊朋來的《瑟譜》也是一字一音,沒有節奏,按照今人的說法,這樣的樂譜是無法直

接歌奏的,但熊朋來以為可以按譜求聲。 熊朋來親自試奏唐代樂譜,發現是可以歌奏的:
或謂《儀禮經傳通解》以開元詩譜與鐘律俱傳,名之曰詩樂矣。 其曰竊疑云者謂其聲

莫得聞也,當時未嘗弦瑟。 而親試其譜,歌詩必以瑟。 今按譜下指則各詩之音應弦如誦,
依瑟聲為歌聲可也。 所謂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者,譜中亦時有之。 至於一聲一字,則郊

廟樂章皆然,以鐘磬之譜必如是也。

《儀禮經傳集解》的樂譜是唐代樂譜,宋代亦有一字一音不成歌唱的說法,因而宋人以為唐代

詩樂“聲莫得聞”。 熊朋來親試歌奏唐代樂譜,發現完全可以依瑟歌唱。 熊朋來以為郊廟樂章都是

一字一音,明代雅樂也基本是一字一音,此說與雅樂樂譜是完全相同的。 朱熹、姜白石等人懷疑一

字一音,是因為一字多音更為美聽。 其實雅樂歌詩就是如同誦詩,不能因為類似誦詩,就否定唐宋

雅樂樂譜。 熊朋來還以為雅樂歌唱是用瑟,而不用琴,瑟與歌的旋律完全相同:“歌詩以六律為之

音,故譜中每字各書其律,黃鐘聲下,餘律以漸高,驗其所得律之清濁高下,以瑟聲為歌聲。” 清周

中孚以為熊朋來《瑟譜》之功不可沒:“故鄉飲詩譜以雅律通俗音,使人易知易從,金石匏竹可通用

也。 今去古雖遠而按譜歌之,必聞誦詩之聲。 倚瑟詠歌,亦興觀之一助。 後之君子有能驗聲氣之

元,以求古之律呂,於此當有考而不可忽也。” 如果熊朋來的記載是可靠的,不能不對先行研究產

生兩點懷疑:一是唐宋樂譜並非只記錄了骨幹音,二是並非沒有記錄節奏。 如果雅樂就是一字一

音,每一音符時值均等,那麼唐宋樂譜確實可以按譜求聲。
元楊維楨有關節奏的記載也值得注意,《漁樵譜序》 (《漁樵譜》是元錢霖的詞集)記載:“夫譜

之云者,音調可錄,節族可被於弦歌者也。” 按照楊維楨的說法,樂譜記錄了音調、節族,可以按譜

歌奏,這與樂譜不記節奏、不可歌奏的說法不同。 所謂的節族就是節奏,漢班固《漢書》:“人民用財

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 師古曰:‘節,止也,奏,進
也。’)” 清方苞《禮記析疑·樂記》卷二十:“凡人出言,或通情款,或道事故,其辭意未有不首尾相

應者。 辭意相應,則其聲之或髙或下,或疾或徐,自然而變者,可次以宮商而為之節族,即詩歌曲調

之所由成,故曰變成方,謂之音也。 然後以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比附,詩歌之音以為樂章,而兼配以文

武之舞,乃謂之樂。” 楊維楨的說法與宋元樂譜的實際狀態完全不符,樂譜明明沒有記錄節奏,楊
維楨卻堅持以為記錄了節奏。 這種矛盾不是來自於楊維楨的錯誤,楊維楨是戲曲家,善吹鐵笛,號
稱鐵笛道人,不會不了解樂譜沒有記錄節奏,但他依舊認為樂府記錄了節奏,這其中必有原因。

《碧雞漫志》與《漁樵譜序》帶來了巨大的困惑:樂譜本來沒有記錄節奏,楊維楨卻說記錄了節

奏,那麼記錄了怎樣的節奏? 口耳相傳是保持相同或相近節奏的條件,可是潭州樂人在沒有口耳相

傳的情況下,是如何還原節奏並歌奏《麥秀兩岐曲》的呢? 這兩個問題表面看來沒有關係,但實際

上都指向了樂譜隱含的節奏信息和節奏規則的問題:其一,唐宋元樂譜的確沒有記錄節奏,但應當

暗含了節奏,暗含的節奏只能是一字一音的均等節奏。 一字一音的時值完全相同,這是沒有逐一記

錄每一音符時值的原因。 如果仍然記錄一字一音的時值,那就是畫蛇添足。 一字一音的均等時值

是常規節奏,在沒有特殊標記的情況下,每一個字與音符都有相同的時值。 其二,樂人的二度創作

與口耳相傳是存在的,也是需要的,但二度創作不是完全自由的。 如果潭州倡優完全自由地二度創

作《麥秀兩岐曲》的旋律、節奏,就不可能與封舜臣唱過的《麥秀兩岐曲》相同或相似。 封舜臣與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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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倡優的《麥秀兩岐曲》相同或相似,表明二度創作不是完全自由的,其中必然存在約定俗成的節

奏規則。 均等時值與節奏規則是從《漁樵譜序》與《碧雞漫志》中可以看到的可能性,是需要進一步

調查和驗證的線索。
我們應當研究均等節奏與唐宋樂譜形式的關係。 樂譜的主要功能是如實記錄歌奏的旋律,使

人能夠按照樂譜歌奏,也使旋律得以傳承。 但唐宋樂譜似乎完全悖離了這一目的,只記錄歌唱的第

一個音符,完全省略了其他音符,也完全沒有記錄音符的時值。 這樣的樂譜對於歌奏來說,雖然不

是完全無用,但也大大降低了樂譜的實用價值。 根據前文的研究可以明白,一字一音並不一定只是

記錄了第一個音符的骨幹音,一字一音完全可以是實際歌唱的辭樂關係。 正如楊維楨所說,樂譜也

未必沒有記錄節奏,楊蔭瀏等大多數的文人學者否定了一字一音的均等時值,但均等時值恰恰就是

樂譜記錄的節奏。 丘瓊蓀以為:
姜譜為聲樂譜,譜字即記在文字旁,一字一聲,一字一拍,其時間即以字為單位,余稱

之為“字單位”制,在北宋時即用此制《夢溪筆談》可證。 因一字一聲,一字一拍關係,便無

容得再點板眼,只須附加增減時記號以變更其時間,大抵宋代聲樂譜都是如此記法……一

個“字單位”時間有多長,未見論述。 歌法又已失傳,欲考無從。 吾人為敘述便利計,不妨

假定為一個四分音符,如此則一字相當一拍。

丘瓊蓀提出了“字單位”的概念,唐宋古譜皆以字為基本單位,每一個字都有均等時值,這一概

念與字數為基礎的一字一音體制完全吻合。 “字單位”的概念沒有包含均等時值的具體時長,丘瓊

蓀假定的均等時值是一拍,即四分音符。 但是“字單位”的具體時長並不確定,可能是一拍,也可能

是二拍、三拍、四拍,只要保持均等時值就可以了,“字單位”的概念是解譯古譜的權宜之策。 現今

學者都把唐宋樂譜的均等時值譯解為一拍,這只是權宜之計,並不表明均等時值就是一拍。
均等時值的看法可以得到古代文獻的印證,《白石道人歌曲》延長時值的三種特殊符號,可以

證明存在兩種時值,即均等時值與延長時值。 三種符號的延長時值各不相同,有的延時較短,有的

延時較長。 然而延長時值必須有基準,沒有基準,三種延時符號就無所適從。 這個基準是存在的,
就是一字一音的記錄形式內含的均等時值,也就是丘瓊蓀所說的“字單位”。 延時是以一個字單位

的時值為基準,可以延長一字的時值,或延長二、三字的時值,時值的延長或縮短,皆以均等時值為

基準。 每一個字與音符的時值相同,就可以作為時值的基準,節奏的概念包括了基準的意義。 這種

理解與宋人的節奏概念完全相合,宋史炤《資治通鑒釋文》:“節族:族,音奏。 節,止也。 族,準
也。” 所謂的節奏或節族就是時值的基準,這與今天的節奏概念不合,看起來相當怪異,但符合樂

譜的記錄與歌唱的節奏形態。 唐宋古譜從第一個音符到最後一個音符連續排列下來,沒有現代樂

譜的小節線,如同沒有標點符號的古文。 其原因就在於“字單位”的均等時值,無論是兩個音符為

一節,或三個音符、四個音符為一節,都不會改變每一個音符的時值。 沒有小節線,反而凸顯和證明

了一字一音的均等時值。

三、餘論

一字一音是音樂與文學的基本關係,寄送樂譜是瞭解一字一音關係與古代樂譜的重要依據。
根據寄送的樂譜能够演唱,説明古代樂譜不是備忘録。 節奏、時值不見於樂譜,但存在根據歌辭的

字數、韵字來决定節奏、時值與速度的慣例。 而慣例是樂工耳熟能詳的部分,這就等於有了樂譜的

基本因素,因而古代樂工可以根據樂譜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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